
 東勢地政事務所申請「指定送達處所」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一次告知單 

申 

請 

須 

知 

一、 申請人之限制： 

(一)土地或建物登記名義人或其法定代理人，且為自然人。 

(二)申請指定為送達處所之建物，非登記名義人所有或無事實上處分權         

者，除申請書及身分證明文件外，並應出具該建物所有權人或事實 

上處分權人同意之文件，或於申請書以切結方式替代。 

二、 指定送達處所之限制： 

(一)以國內門牌地址為限。 

(二)同一登記機關管轄範圍以一處為限。 

(三)跨所申請指定送達處所：臨櫃申請之土地或建物屬同一直轄市、縣 

(市)其他登記機關轄區範圍，得以跨登記機關辦理之方式處理。 

三、 相關公文書送達指定送達處所： 

(一)跨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案件，其指定送達處所之認定，以管轄登記機 

    關資料為準。 

(二)相關公文書送達時，應優先寄送登記名義人指定之送達處所。無法 

送達或未指定時，依行政程序法有關送達之規定辦理。 

(土地登記機關受理指定送達處所申請作業要點第 2、4、6、7點) 

申請

類型

及 

方式 

一、申請類型：「新增」、「變更」、「廢止」、「查詢」指定送達處所 

二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臨櫃申請：登記名義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親自至登記機關申請。 

(二)網路申請：登記名義人以自然人憑證於內政部地政司「數位櫃臺」 

    網站（網址 https://dc.land.moi.gov.tw）申請。 

應 

備 

文 

件 

□ 一、申請書：填寫「土地登記機關受理指定送達處所申請書」並簽章。 

□ 二、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正本驗畢後歸還，影本附案存檔； 

(一)申請人出具下列身分證明文件，擇一： 

        □ 1、本國人：國民身分證或中華民國護照。 

        □ 2、外國人：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。 

        □ 3、大陸地區人民：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

              團體驗證之身分證明文件或臺灣地區居留證。 

        □ 4、香港、澳門居民：護照或香港、澳門永久居留資格證明文件。 

(二)法定代理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正本驗畢後歸還，影本附案存檔： 

        □ 法定代理人應提出法定代理證明文件。 

□ 三、申請指定為送達處所之建物，非登記名義人所有或無事實上處分權 

        者，並應出具該建物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同意之文件，或於 

        申請書以切結方式替代。 

□ 四、經他人申請指定為送達處所之建物，其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

        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臨櫃向管轄登記機關申請查詢或廢止該指定 

        送達處所。 

□ 五、經他人申請指定為送達處所之建物，其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

        為法人或寺廟者，於臨櫃向管轄登記機關申請查詢或廢止該指定送 

        達處所時，應另出具寺廟登記證、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與其代表人資 

        格證明之正本及影本，正本驗畢後歸還，影本附案存檔。 



申 

辦 

流 

程 

、 

處 

理 

期 

限 

、 

檔 

案 

保 

存 

一、申辦流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處理期限： 1 工作天。 

三、檔案保存年限： 5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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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字樣範例: 

確經設定為指定處所送達處所有處分權利人之同意 

簽名或

蓋章 


